
之前有朋友來電詢問長輩「土地遺產」官

司的事，並問我說：「如果拿著資料去問市

政府或法院裡面那種免費諮詢的律師，你覺

得如何？」

我直接回覆：「這樣大標的金額的案件，

不用再問什麼免費諮詢律師。直接備妥手邊

全部資料，付費請位可以信任的律師好好研

究，當面開會討論，根本上都很划算。免費

諮詢的律師，是不太可能花時間（當下也沒

有時間）好好幫你們分析研究的。」

執業十年以來，我從不鼓勵當事人打過度

消耗成本的官司。因此，往往當事人也會問

我：「律師，那你認為什麼樣的情況，民眾

應該委請律師代理進行民事訴訟？」

我一向回答是：「目前民事訴訟法律技術

性其實很高，當事人不會寫書狀，開庭不知

道如何陳述、回答法官問題，比比皆是。甚

至，可以說，如果對方有委任律師，你沒委

任，民事訴訟可能就先輸一半。」

當然，考慮到訴訟標的金額大小，如果超

過50萬以上，甚至100萬以上，我認為其實就

可以委任律師處理了！至於50萬元以下的案

件，如果你們有空，人生要有上上法院的經

驗，這也是一種公民學習，上上法院了解如

何運作也很重要。

因此，你們也可以自己出庭打官司，或委

託律師撰寫書狀，然後自己出庭。再不然，

就是把律師費作為與對方協商和解的籌碼，

考慮提出和解方案。

至於如何找適合的律師，關鍵的方法其實

很簡單，就是先打聽可信任與專業的律師，

然後支付合理諮詢費，拿著資料與二、三位

律師進行實質的諮詢討論。總之，別相信免

費最好。

別再免費諮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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